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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批準認證 
 
1.1 當審核結果表明申請認證機構管理系統符合相應的標準要求，及所有不符合項目均已得到修正、修正措施

被接受或驗證有效時，審核報告將提交認證決定人員評審。 
 

1.2 BSI 授權的報告評審人員會按程序要求評審由審核組提交有關機構管理系統的完整審核報告。同意推薦的 
   將由授權人員簽發管理系統認證證書。證書自簽發日起生效，有效期一般為三年。 
    
1.3 BSI 通過公司網站公佈獲證機構資訊。 
 
2 保持認證 
 
2.1 獲證機構每年應接受 BSI 為確認其認證有效性而進行的定期監督審核，初審後的第一次監督審核應在証 

書決定頒發日期起 12 個月內進行，隨後監督審核應在審核到期日的一個月內進行，重審或戰略回顧應在

一個週期的三年之內進行，並保證在證書有效期前完成報告評審和證書重發。 
 
2.2 每次監督審核後如發現有輕微不符合標準的情況，獲證機構應在要求的時限內提交修正措施計劃，由審核

組評審能否接受；如有嚴重不符合標準的情況則需要在 3 個月內或雙方協議限期內，在機構現場對修正和

修正措施的進行驗證。審核組只會推薦已修正所有不符合標準、修正措施被接納或驗證有效的機構保持認

證。 
 
2.3 在認證證書有效期內，若獲證機構的管理系統、機構名稱及經營地址有任何變更，應當重新申請額外審核， 
    或通過監督和再認證審核或提交相關證明文伴進行換證。 
     
3 擴大認證範圍 
 
3.1 當機構在原有管理系統認證範圍的基礎上申請擴大認證範圍，BSI 將委派審核組審核其管理系統文件及管 
   理系統運作是否已覆蓋了擴大的認證範圍，若能滿足相關標準要求，審核報告中將顯示同意推薦擴大註冊 
   範圍。 
 
3.2 BSI 授權的報告評審員會就審核組提交有關機構進行擴大認證範圍審核的完整報告按程序要求評審，若   
   擴大的認證範圍滿足認證要求時，BSI 可重新向機構頒發擴大認證範圍的管理系統認證證書，同時將收回 
   原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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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縮小認證範圍 
 
4.1 當機構的產品/服務範圍因某種原因有所縮小時，機構應通知 BSI，或審核組在監督審核時發現機構的範圍     
    已縮小，審核組應與機構協商，確認是否進行縮小。 
 
4.2 BSI 一般需結合監督審核或安排特殊審核確認機構於縮小範圍後管理系統能否達到指定標準要求。若機構 
   能持續達到指定標準要求，將獲安排證書重發，同時會收回原有證書。 
    
5 撤銷或拒絕認證 
 
5.1 如有下列情況發生，BSI 將保留撤銷或拒絕機構認證證書的權利： 
 
5.1.1 機構提出撤銷申請； 
 
5.1.2 未符合或未繼續符合相關標準或規定 
 
5.1.3 根據 BSI 意見，你使用證書之方式可能誤導或使 BSI 名譽受損 
 
5.1.4 認證採用的標準變更，機構認為未能達到標準要求而取消認證申請； 
 
5.1.5 未揭露任何可能影響 BSI 決定頒發或證書持續有效之資訊； 
 
5.1.6 超過持續監督審核或再認證週期仍不接受 BSI 的審核安排； 
 
5.1.7 於指定日期前或經多次催促的情況下仍未能提交對不符合事項的修正措施； 
 
5.1.8 在發現嚴重不符合事項後的特別審核中無法修正相關的嚴重不符合事項，或仍無客觀證據顯示其改善趨  
     勢； 
 
5.1.9 被指出未按時繳交認證費用並不予理會； 
 
5.1.10 機構不適當使用機構管理系統認證標誌； 
 
5.1.11 相關的管理系統發生重大變化或其有效性降低，而發生重大客戶或外部投訴，且得不到滿意答覆及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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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獲證機構倒閉。 

 
 

6 認證的暫停和恢復 

  

6.1 發生以下情況（但不限於）時，BSI將暫停獲證組織的認證資格： 

  

6.1.1 客戶的獲證管理體系持續地或嚴重地不滿足認證要求，包括對管理體系有效性的要求； 

  

6.1.2 獲證客戶不允許按要求的頻次實施監督或再認證審核；  

 

6.1.3 違規或發生重大事故； 

 

6.1.4 未按期繳納認證費用； 

 

6.1.5 獲證客戶主動請求暫停。 

 

6.2 在暫停期間，客戶的管理體系認證暫時無效。 

 

6.3 如果造成暫停的問題已解決，BSI可恢復被暫停的認證。如果客戶未能在BSI規定的時限內解決造成暫

停的問題，BSI將撤銷或縮小其認證範圍。 

注：多數情況下，暫停將不超過6個月。 

 

   6.4 如果客戶在認證範圍的某些部分持續地或嚴重地不滿足認證要求，BSI將縮小其認證範圍，以排除不

滿足要求的部分。認證範圍的縮小應與認證標準的要求一致。 

 
 

 
 


